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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
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
任。 

 

 
 

自願公告 

業務發展更新 
 

本公佈乃由互太紡織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作出之有關本

集團最新業務發展之自願公佈。 

 

謹此提述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九年三月十四日、二零一九年六月二十日及二零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一

日，其中包括，關於本公司計劃於越南建立新生產基地之公佈。本公司欣然宣佈，本公司之全資附

屬公司，就租賃位於越南南定省工業園區中約 31.2 公頃之土地，於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交易

時段後)與越南南定省其中一個工業園之出租人簽訂原則性協議（「原則性協議」）。代價（未計算

適用之稅項及費用）約為 1,100 萬美元且不超過 1,200 萬美元，或同等價值，並將用越南盾結算。根

據原則性協議項下擬進行的交易有待簽署明確租賃協議，該租賃協議須符合若干先決條件，包括取

得令人信納之盡職調查結果，獲得若干許可證及批准，以及本公司於當地設立一間新的附屬公司。 

 

根據現有之資料，訂立原則性協議並不構成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

則」） 項下之須予公布的交易。倘興建新生產基地構成上市規則項下之須予公佈的交易，本公司將

遵守上市規則之適用規定，及按上市規則要求在適當時間另行刊發公佈。 

 

謹此必須強調，由於在租賃完成前尚有條件需要達成，本公司不能保證上述之計劃將如計劃般實

現。 

 

股東及潛在投資者於買賣本公司股份時務請審慎行事。 

 

承董事局命 

互太紡織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兼行政總裁 

尹惠來  

 

香港，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日 
 

於本公佈日期，執行董事為尹惠來先生、奧富勝先生、杜結威先生及石井俊哉先生；非執行董事為劉耀棠先

生；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為陳裕光博士、伍清華先生及施國榮先生。 

 
 *   僅供識別 

 
 


